
 

 

 

 

 

 

泉鲤政经信〔2015〕26号

 

鲤城区经信局关于组织企业申报2015年泉州市节能和循环

经济财政奖励备选项目库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 

2015年泉州市节能和循环经济财政奖励备选项目申报工作

已经开始，请高新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将《泉州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建立2015年泉州市节能和循环

经济财政奖励备选项目库的通知》（泉经信能源〔2015〕140号

）文件精神与项目申报要求传达给企业，发动企业申报。相关

文件及表格请到鲤城经贸局首页（http://jmj.qzlc.gov.cn/）经济

运行栏目下载。申报材料（包括纸制材料一式五份及电子文档



、并附电子版光盘2份）于2015年5月26日前送鲤城区经信局经

济运行股。

联系人：杨玲玲，联系电话：22355795  

电子邮箱：22355851@163.com。

附件：泉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建立

2015年泉州市节能和循环经济财政奖励备选项目库的通知

 

 

鲤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5年5月11日

抄送：高新区管委会。

mailto:22355851@163.com


 

泉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
泉 州 市 财 政 局

文件

泉经信能源〔2015〕140号

 

泉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泉州市财政局

关于建立2015年泉州市节能和循环经济

财政奖励备选项目库的通知

各县（市、区）、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经信（经济、

科经、经贸）局、财政局：

根据《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开展节能（循环经济）专项资金管理改革试

点工作的通知》（闽经贸环资〔2012〕906号）和《泉州市节能

（循环经济）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泉财企〔2013〕293



号）精神，为进一步推进我市节能和循环经济重点项目的实施

，经研究，2015年我市仍将建立统一的省级切块资金、市级专

项资金财政奖励备选项目库。现就组织申报2015年泉州市节能

和循环经济财政奖励备选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项范围

本次申报项目有关选项的具体内容详见附件1。

二、选项原则

（一）符合国家和本省产业政策。

（二）除建筑石材、水暖厨卫行业以外的工业领域节能项

目年节能量应在300吨标准煤以上（含300吨）或节电量达80万

千瓦时（含80万）；建筑石材、水暖厨卫企业节能项目年节能

量应在100吨标准煤以上（含100吨）；

（三）示范和带动作用明显，以推广潜力大的关键技术和

推动试点工作为主，项目实施后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或资源

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高，在行业内或某一地区具有较好的示范

意义，对节能工、循环经济工作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四）项目所在企业（单位）必须是本市范围内注册登记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并且具有适度的规模，在地区或

行业内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

（五）在建筑石材、水暖厨卫企业实施的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

（六）项目必须已建成，并且为2014年1月1日以后建成投

产且稳定运行3个月以上。

（七）未获得过相关财政支持。已获得或正在申请中央或

本省省级财政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2014年曾获得中央或



本省省级节能循环经济项目支持的企业（单位）原则上今年省

级切块资金不再给予支持。

（八）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节能和循环经济项目不予支持：

1、未完成各级节能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节能目标的企业所

申报的项目；

2、项目形成的节能量不可核实；

3．不同企业法人打包项目；

4、非节能专项技改产生节能效果的项目；

5、仅替代而未节约能源的项目；

6、按照国家及本省相关规定应与主体工程同步配套建设项

目，如：干法水泥生产线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以及2007年1月1

日以后建成投产的钢铁企业高炉煤气、焦炉煤气、烧结余热余

压发电项目；

7、列入《福建省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闽经信环资〔2015〕34号）淘汰计划的设区城市建成区10吨/小

时及以下、其他地区4吨/小时以下（不含）的燃煤锅炉改造项

目（其它燃料锅炉不限制）；

8、添加燃煤助燃剂类项目；

9、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开发利用类项目；

10、节能产品（设备）制造及节能技术研发项目;

11、节能技改项目建设单位项目（建筑石材、水暖厨卫企

业除外）建设单位年综合能源消费量未达1000吨标准煤以上，

以电力为主要能源消费品种的项目建设单位年用电量未达400万

千瓦时以上；建筑石材、水暖厨卫企业节能技改项目建设单位

项目建设单位年综合能源消费量未达300吨标准煤以上;



12、除建筑石材、水暖厨卫企业这两个行业以外，所有节

能服务公司为主投资建设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13、已享受资源综合利用认定优惠税收政策的项目。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程序

县（市、区）属项目由所在地经信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进

行初审筛选后，报送市经信委、财政局；市属项目由企业主管

部门审核后报送市经信委、财政局。

（二）材料要求

1、各县（市、区）经信部门、财政部门上报的项目资金申

请报告正式文件和项目汇总表（附件2，要求用EXCEL格式，按

照项目类型及项目的优先顺序依次排列）。

2、各个项目所在单位申报的项目材料。纸质材料，按顺序

装订成册，从目录页开始每一页末右下角依次编制页码，一式3

份；电子版光盘2份。

（1）封面和目录；

（2）项目所在单位承诺书（附件2）；

（3）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表（附件3）；

（4）项目建设证明材料（主要设备订购合同、工程建设合

同、付款凭证等）；

（5）安装改造的主要设备清单（包含设备型号、功率、效

率等主要技术参数）；

（6）项目改造前后主要用能设备技术参数对比（非改造项

目仅需提供现有主要设备技术参数）；

（7）申报节能技改项目的企业须提供项目改造边界范围内



项目改造前正常生产一年度（或连续12个月）生产和能耗统计

报表复印件（包含年生产时间、产品年产量、年总耗能量等信

息）及相关台账等汇总证明材料，并自行留存满足现场审核要

求的详细台账证明资料备查；

（8）项目改造边界范围内项目改造后至申报项目前连续3

个月以上的生产和能耗统计报表复印件（包含生产时间、产品

产量、总耗能量等信息）及相关台账等汇总证明材料，并自行

留存满足现场审核要求的详细台账证明资料备查；

（9）企业工商营业执照（非企业单位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复印件；

（10）项目申报单位认为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

上述（6）（7）（8）点仅节能技改项目必须提供，其他项

目不必提供。

项目申报企业必须为实际承担项目的企业。集团公司应具

体到最小的法人单位，即集团公司不能将其所属的多家子公司

的项目打包成一个项目上报；单家企业如有多个不同项目必须

汇总整合成一个项目上报，即每家企业限报一个项目。

（三）有关注意事项

1、各县（市、区）经信部门、财政部门应于2015年5月30

日前将上述项目申报材料报送市经信委和市财政局。

2、市经信委能源科联系方式：李丹蓉28382858，庄要民 

28382866。

市财政局企业科联系电话：林焱28066936。

3、本通知及相关表格可在泉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网站

上查询下载，网址：http://www.sjw.fjqz.gov.cn。



附件：1．选项范围的具体内容

附件1：选项范围.xls

2．项目所在单位承诺书

附件2：项目所在单位承诺书.doc

3．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表

附件3：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表.xls

4．节能技术改造申报项目信息汇总表

附件4：节能技术改造申报项目信息汇总表.xls

5．行业名称及编号

附件5：行业名称及编号.xls

6．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附件6：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xls

泉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泉州市财政局 

2015年4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经信委，省财政厅，市直有关部门。

泉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5年4月23日印发

http://www.fjqz.gov.cn/uploadFile/20150424170543667/20150424170543667.xls
http://www.fjqz.gov.cn/uploadFile/20150424170549314/20150424170549314.doc
http://www.fjqz.gov.cn/uploadFile/20150424170559277/20150424170559277.xls
http://www.fjqz.gov.cn/uploadFile/20150424170605504/20150424170605504.xls
http://www.fjqz.gov.cn/uploadFile/20150424170612787/20150424170612787.xls
http://www.fjqz.gov.cn/uploadFile/20150424170620254/20150424170620254.xls



